关于2018年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各班级：
2018年各单位勤工助学岗位申报及审批工作已经完成。为进一步做好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便于学生申请岗位和用人单位加强管理，现将学生岗位申请及用人单位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生申请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注意事项：
（1）即日起学生可登录学生事务管理系统（http://xgxt.hainu.edu.cn/），查看各用人单位空岗需求并进行岗位申请。学生在系统内岗位申请时间开放至下周三（3月28日）下午6点；
（2）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申请要求必须是所在年度内经学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原则上，每个学生在网上可申请多个岗位，但最终最多只能获得1个校内岗位。
二、用人单位注意事项：
（1）各用人单位须通过学生事务管理系统完成分岗位设置。用人单位审核权限开放至3月30日下午6:00；
（2）用人单位勤工助学负责人应及时加入勤工助学QQ群：218796503。勤工助学相关通知均通过该QQ群进行。如有负责人更换，须做好交接；
（3）各设岗单位安排学生参加勤工助学的工作时间原则上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每月不能超过40小时；
（4）用人单位根据学生上岗时长及学生实际上岗情况于每月5日前（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学生事务管理系统上及时核发上个月学生报酬，并下载、打印报表送至学生工作处108室。逾期未给学生核发工资且没有相应说明的，学生当月岗酬由设岗单位自行支付；
（5）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设岗单位可不予核发勤工助学岗位报酬并可终止其工作：
1）工作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工作质量低劣，无故缺勤；
2）不服从安排及管理；
3）未经设岗单位同意，私自将上岗单位秘密或有关信息泄露出去；
4）有违法违纪行为。
（6）用人单位对上岗学生进行管理，学生工作处适时对各单位用人情况进行抽查。
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邢老师、黄老师        联系电话：0898-6626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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